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主要技术特征：
符合产品标准：GB 21976.7-2012《建筑火灾逃生避难器材 第 7 部分：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》以下是核心规定要点：

核心基础与结构要求

防毒时间：30分钟，防毒、防火、防热辐射、防烟多种保护，密封性好，适用于各种面形。

防火对象：一氧化碳（CO）氰化氢（HCN）、毒烟、毒雾

3.适用范围：适用于火灾环境下，个人逃生用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，不可用于作业防护，仅限一次性逃生。

4.基本结构：由防护头罩、过滤装置（可含半面罩）组成；额部需有反光标志（反光材质头罩除外）；密封开启后不可恢复原状，佩戴质量≤1000g。

5.材料要求：金属件耐腐蚀；橡塑材料高低温老化后无变形、龟裂等；接触火焰材料阻燃，无持续燃烧、熔融；包装密封且抗跌、抗穿孔、抗撕裂。

6.抗环境与机械性能：经机械碰撞、温湿度变化后，无裂纹、爆开等失效损坏，仍满足防护等核心指标。

二、核心防护性能要求

关键指标

1.一氧化碳防护：吸气温度≤65℃；吸气阻力≤800Pa，呼气阻力≤300Pa

2.滤烟性能：滤烟效率≥95%

3.防护头罩：眼区漏气系数≤20%，呼吸区≤5%（无半面罩时整体≤5%）；总视野≥70%，双目≥55%，下方≥35°；吸入CO₂体积占比≤2%；视窗透光率≥85%

4.连接强度：过滤装置与头罩轴向拉力≥50N

三、检验、标志与储运

1.检验规则：出厂检验需覆盖结构、佩戴质量、材料、防护性能等关键项；型式检验在设计变更、原料更换等情形下进行，判定合格方可出厂或批量生产。

2.标志与包装：包装外应清晰标注产品名称、型号规格、生产企业名称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防护时间、CCC 认证标志、包装数量等信息；包装密封，储运时避免暴晒、雨淋、重压，储存环境通风干燥，远离火源与化学腐蚀物。

3.使用要点：氧气浓度≥17%、环境温度 - 30℃至 60℃方可使用；佩戴需快速简便，系带可快速拉紧，无工具即可开密封。

四、关键安全与使用限制

仅限个人逃生，一次性使用，密封开启即视为已用。

老人、未成年人需成人协助佩戴；长发者需将头发盘入头罩内，防止漏气。

